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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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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国家饮水安全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 , 社会普遍关注两个问题 : 怎样实现饮水安全工程

长期良性运行 ? 怎样保证饮水安全工程不出现二次投资 ? 经过实地调查 , 对饮水工程长效运行机

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, 结合湖北省宜都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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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十几年 , 我国先后实施了“八七扶贫攻坚 ”、

“饮水解困”计划 , 基本解决了农村饮水困难问题。

自 2005年开始 , 国家又开始实施饮水安全计划 ,

估算全国总投资为 1 200多亿元 , 将建成大批饮水

安全工程。这项宏伟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 , 社会普

遍关注两个问题 : 怎样实现工程长期良性运行 ? 怎

样保证不出现二次投资和反复建设 ? 为此 , 笔者通

过对农村已建成的饮水工程运行管理现状的调查 ,

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类 , 提出了应对问题的

对策建议。

1　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现状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尚无统一模式 ,

供水方式和工程规模不同 , 其运行管理方式存在很

大差异。主要管理方式有如下 5种。

111　法人制管理

法人制是指供水工程由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单

位进行管理的管理方式。企业法人通过与建设单位

订立合同 (承包、租赁等 )取得经营权 , 从工程建

设开始履行职责 , 建后管理实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

亏。法人制管理方式的供水成本全部计入水价 , 水

价核定实行公开听证、依法核定。管理范围为用水

户水表之前全部供水设施的维护、修理和更新 , 用

水户向企业法人交纳水费。法人制管理方式主要出

现在城市周边和集镇 , 法人单位主要是现有自来水

公司或其他企业 , 在被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占

6%。

112　业主制管理

业主制是指供水工程由私营个人企业管理的管

理方式。业主通过公开招标或公开竞价产生 , 参与

竞争的业主要有一定筹资能力和管理经验 , 取得经

营权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或财产担保。目前管理

供水工程的大多数业主对工程只享有经营权 (产权

拍卖产生的业主在现实中较少 )。其管理责任范

围、水价核定程序与前述法人制相同。业主制管理

方式主要出现在农户居住相对集中、供水规模在

1 000人以上、日供水量在 100 t以上的农村 , 在

被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占 8%。

113　指定管理

指定管理是指基层行政机关指定企业 (或事

业 )单位管理供水工程的方式。指定单位与被指定

单位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, 供水工程产权直接划归

被指定单位 , 资产性质与管理单位性质一致。水费

实行计量收费 , 供水成本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工资、

维修费及其他直接运行费 , 有的包含部分折旧费 ,

有的不包含折旧费。管理责任范围为用水户水表之

前供水设施的维修和养护。指定管理方式多应用于

乡镇所在地的集中供水工程和以水库为水源的供水

工程 , 被指定单位多为乡镇水利站或水库管理处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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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占 28%。

114　兼职管理

兼职管理是指兼职者平时以原职业为主、对供

水工程实行“有事管理 ”的方式。兼职管理者一般

由用水户推荐产生 , 有的由村干部或组长兼任。供

水工程产权通常称为集体所有 , 产权与受益者、管

理者的利益不直接联系。兼职管理者按户收取少量

的工资和维修费 , 以解决工程平时的维修问题。兼

职管理方式主要出现在水源为自流泉水、农户居住

连片的地方 , 供水人口在几十人到几百人之间 , 在

被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占 34%。

115　用水户自管

用水户自管是指单户工程和联户工程由受益农

户自己负责管理的管理方式。单户工程实行“谁建

设、谁所有、谁受益、谁管理 ”。联户工程产权归

受益群体所有 , 管理由受益户轮流循环 , 通常每户

管理 1年。工程需要维修时 , 费用和投工据实按户

均摊。用水户自管方式主要出现在农户居住分散的

山区、丘陵地区 , 在被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约占

24%左右。

2　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

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是指能够促使饮水

安全工程长期良性运行、自我更新、自我发展的管

理方式和管理制度。前述管理现状表明 , 大多数供

水工程没有形成长期良性运行机制 , 不具备自我更

新、自我发展能力 , 有的从管理方式和制度上就暴

露出明显缺陷。主要存在如下 5类问题。

211　产权人错位

饮水安全专项资金补助的对象是存在饮水安全

问题的农户 , 受益农户用专项补助资金和自筹资金

建成的工程应将其产权确定到农户。但一部分工程

没有按政策确定产权人 , 而是被基层行政机关将供

水工程产权划给企业 (或事业 )单位 , 产权人被人

为错位。调查中发现 , 有 2个被行政机关划到企业

的供水工程 , 在国家实施“八七扶贫计划 ”时获得

了第一次投资 , 实施“饮水解困 ”计划时获得了第

二次投资 , 现在又列入了饮水安全工程。企业对权

威机关供水免收水费 , 部分水费被上级调走挪作他

用 , 供水工程变成了某些机关或部门获取利益和争

取国家补助资金的工具。这种状况必将导致供水工

程获取多次反复投资。

212　工程产权不清 , 管理权责不明

饮水安全工程投资来源一般由国家补助和群众

自筹两部分组成 (有的含有少量地方配套资金 ) ,

大部分工程中国家资金占 40% , 受益农户自筹资

金占 60%。工程建成后 , 产权笼统地称为村集体

所有。管理者只负责工程小修小补 , 大修和更新谁

都无责任。这种管理状况导致的结果是 : 工程没有

更新资金 , 管理者没有更新责任 , 农户饮水不安全

问题将再次出现。

213　担保制不健全

有些工程虽然实行了业主 (或法人 )制管理 ,

但没有配套落实担保制。过去有许多供水工程出现

“经营合同期满、供水工程报废 ”情况 , 其实质是

承包者在经营期内掠夺性经营 , 工程更新没有保证

机制。调查中发现 , 供水工程管理没有建立担保制

度的占 95%以上 , 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担保制不

落实所产生的不良结果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显现 , 而

基层干部又偏重当前政绩 , 因此问题极易被忽视。

214　水价低于运行成本

有些较大规模供水工程计入水价的成本只包含

电费、工资、维修、净化等直接生产费 , 未包含或

未完全包含折旧费。低于供水成本的水价 , 将导致

供水设施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更新 , 不能保证供水工

程持续正常运行。

215　工程硬件标准低 , 经营管理无人承接

有些供水工程硬件建设标准低 , 使用寿命

短 , 按设计年限正常运行条件发包却无人承包。

主要原因是设计不规范和建设不规范。如聚乙烯

管材 , 国家标准 GB /T 13663—2000规定其适用

温度不超过 40 ℃, 而我国南方夏季室外温度超

过 40 ℃的时段较长 , 国家标准体系中还没有聚

乙烯管材设计规范、施工规范和验收规范。有些

地方在行政干预下使用了这些管材 , 导致出现了

许多使用寿命极短的工程。这些工程维修频繁 ,

修理费增多 , 承包者因难于实现收支平衡而不愿

承包。调查中发现 4处乡镇集中供水工程未到设

计年限塑料管便遭到损坏 , 只好全部更换为砼管

和钢管 , 二次投资达 120多万元。

3　健全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的对策

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是各项资源和要素

的合理配置。具体说 , 是工程规模、设计年限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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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方式、管理制度、监督措施和当地经济水平等资

源和要素的有机结合。建立饮水工程长效运行机

制 , 应充分考虑以上各项因素 , 因地制宜采取相应

对策。

311　饮水安全工程产权直接划归受益人

饮水安全工程产权可分三种形式划归受益人 :

受益人是单个农户的 , 产权归农户 ; 是多户的 , 实

行受益户共有制 ; 涉及全体村民的 , 由村民的代表

机构村民委员会代表村民管理 , 即将产权划归村民

委员会。产权这样划定符合现行政策 : 第一 , 供水

工程中有受益人自筹投资部分 , 这部分产权本身属

于受益人 ; 第二 , 国家饮水安全专项资金补助的对

象是存在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户 , 用此项资金建成的

工程产权理所当然也应属于受益人。用这种明确具

体的产权制度 , 弥补过去管理制度只规定“产权明

确 ”, 而没有规定“产权明确给谁 ”的缺陷。从制度

上制约产权人错位、工程变成他人获取利益工具的

现象。

312　明确产权人与经营者的主从关系

饮水安全工程的产权人又是受益人 , 他们是饮

水安全工程的主人 ; 经营者的一切权利应源于产权

人 , 因此经营者是从属者。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中的

权利义务 , 应由产权人与经营者协商一致 , 并用合

同形式明确 , 使双方权益受到法律保护。明确主从

关系有利于强化产权人 (受益人 )和经营者的责任 ,

避免无利益关系者插手工程建设和管理而产生“短

期行为后遗症 ”。

313　先落实经营管理者 , 后建设供水工程

供水工程管理与建设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

系 , 管理者提前介入 , 对工程建设质量和建后管

理能产生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: 第一 , 工程质量

与管理者利益悠关。工程使用寿命越长 , 管理者

支出的维修、更新费越少 ; 输水渗漏越少 , 管理

者的经济损失越小。第二 , 工程建设的合理性与

管理者的工作方便程度相联系。如供水工程自控

系统越合理 , 管理者平时管理越方便。所以 , 让

管理者提前介入 , 有利于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, 也

可避免出现寿命极短的工程和建后无人承担管理

任务的现象。

314　经营管理实行担保制

担保制是指经营管理者在取得经营权的同时 ,

必须以一定数额资金或财产来保证经营期满时工程

仍能正常运行和保值的制度。具体办法是 : 饮水安

全工程产权人在洽谈管理合同时 , 以交纳一定数额

保证金为谈判条件 , 使合同中含有担保条款。承包

人合同期满出现工程不能正常运行的 , 所需费用直

接从保证金中支付。担保制的作用是避免“合同期

满 , 工程报废 ”现象出现。

315　供水成本全部计入水价

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成本包括电费、消毒费、

沉淀费、工资、修理费等直接生产费 , 还包含折旧

费、税金等。只有供水成本全部计入水价 , 水费收

入与运行支出才能收支平衡 , 工程持续运行才有经

济保障。有些地方单方面考虑农民经济承受能力 ,

供水成本核算不计折旧费 , 虽然表面上暂时减缓农

民负担 , 实质上是供水工程失去了设备更新的经济

基础 , 再次重建时农民仍需投资。

316　因地制宜选择管理方式

饮水工程管理方式要结合工程实际条件、因地

制宜地选择。经过比较 , 下列三种管理方式运行相

对稳定 , 可根据工程规模大小选择适合方式。

31611　较大规模集中供水工程实行企业化管理

企业化管理是指供水工程按照产权清晰、权责

明确、政企分开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

制度进行管理的管理方式。企业化管理是生活用水

实行商品化经营的具体形式 , 也是保证饮水工程长

期稳定运行的有效模式。这种方式适用于供水规模

在 1 000人以上或日供水量在 100 t以上的供水工

程 , 规模愈大 , 效益愈好。供水企业可以实行业主

制 , 也可以实行法人制。业主或法人由产权人通过

招标或竞争谈判产生 , 招标和谈判程序应公正公

开 , 接受社会监督 , 最后用合同形式确定双方权利

和义务。

31612　小规模集中供水工程实行受益户共有制

受益户共有制是指供水工程产权划归全体受益

户 , 以每个受益户的受益人数 (或用水量 )为基础

确定其共有份额 , 工程管理用工和资金按份额承

担 , 并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的权属制度。受益户共

有制的领头人是由受益户自主推荐产生的产权代理

人 , 遇事由产权代理人主持协商。工程经营管理由

受益群体自主决定 , 可发包给经营者管理 , 也可由

受益户轮流自管。实践证明 , 受益户共有制产权明

确具体 , 受益群体利益一致 , 意见容易统一 , 适用
(下转第 37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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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区宜建小型水源 , 欢喜岭地段可与明化镇组

联合建源。可扩大开采资源为 58617万 m
3

/年。适

宜成井深度 : 欢喜岭地段为 500～700 m, 新开地

段为 950～1 100 m, 井距为 400～500 m。

41113　少量增加开采亚区

分布于黄砂坨、石佛一带 , 面积 1 121 km2 ,

含水层岩性为砂岩、砂砾岩 , 厚度 50～100 m, 水

头埋深 4～5 m, 富水性中等 , 水质较好。该区地下

水允许开采资源为 44011万 m
3

/年 , 全部允许开采。

该区宜建单井 , 零散开采 , 成井深度为 600～

1 100 m, 井距应大于 400 m。

412　控制开采区

分布于曙光、欢喜岭、大洼、红村、荣兴一

带 , 面积 1 17819 km
2

, 含水层岩性为含漂砾砾岩、

砂砾岩 , 厚度 100～300 m, 水头埋深 28～35 m,

水量丰富 , 水质良好。该区允许开采资源为

3 64218万 m3 /年 , 现状开采量为 3 74113万 m3 /年。

该区开采强度适宜 , 但开采布局不够合理 , 局部

井群过密 , 应在水井更新时调整开采布局 , 不宜增加

开采量 , 可与明化镇组联合建源 , 井距应大于 500 m。

413　调减开采区

分布于兴隆台、新兴一带 , 面积 42918 km
2。

含水层岩性为砂砾岩 , 厚度 200～300 m, 水头埋

深 33～46 m, 水量较丰富 , 水质良好。该区允许

开采资源为 1 07718 万 m
3

/年 , 现状开采量达到

1 78918万 m3 /年。

该区已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水降落漏斗 , 漏斗中

心水位埋深为 46 m, 属于井群过密地下水超采区 ,

应逐步消减开采量和调整开采布局。适宜成井深度

为 1 000～1 150 m, 井距应大于 500 m。

5　结 　语

对于下辽河平原南部上第三系地下水资源保护

区 , 除按规划开采管理外 , 更要建立地下水动态监

测网和采取取水监控手段 , 对保护区内上第三系两

个含水层的地下水水位、水质和水温进行长期的观

测 , 并对工业、服务业及生产、生活取用水量进行实

时监控 , 掌握基础资料 , 对其进行防护。应严格取水

许可审批管理 , 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立法。还必须采

取经济措施 , 提高上第三系地下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

准 , 以限制开采。需强化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管理 ,

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力度。同时 , 必须采取建设替代水

源的长远措施 , 真正解决地下水资源保护问题。

(责任编辑 　尹美娥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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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供水规模为几十人到几百人的供水工程管理。受

益户共有制虽不执行规范的成本水价 , 但它遇到较

大维修或更新需要资金时 , 由于产权份额具体 , 有

“即需即摊 ”的应筹机制和能力 , 对供水工程正常

运行有较好的保证机制。

31613　单户工程实行“谁建设、谁所有、谁受益、

谁管理 ”

　　居住分散的农户建设的工程多为单户工程 , 单

户工程的受益人只有一户 , “责、权、利 ”高度统

一 , 受益户自管已习以为常 , 只要工程产权明确 ,

农户自管可保证工程稳定运行。

317　建立群众监督机构

群众监督机构是指由受益群众代表组成的用水

者协会、监事会、理事会等群众组织。其作用是监

督管理者 (企业或业主 )的合同执行情况及服务质

量 , 监督的内容包括水价核定、更新费使用、供水

质量、工程改造方案的执行等重大事项。供水工程

管理需要群众监督是供水工程自身特殊性决定的。

首先 , 供水工程经营具有垄断性。同一供水区域不

可能有两个以上供水单位供水 , 因而不可能形成竞

争 , 经营管理者不能受到市场竞争机制制约。其

次 , 供水工程具有公益性。它涉及人民群众的生

活、健康及利益 , 群众意见要有一条畅通渠道反

映 , 要有替群众代言的机构。

群众监督机构是供水工程管理的辅助机构 , 主

要职能是监督 , 不能替代管理者职能 , 因为其不是

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实体 , 没有承担经济责任

的能力。

健全和完善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机制 , 是一

项艰巨任务 , 必须深入调查研究 , 尊重科学 , 尊重

实际 , 不断探索 , 不断总结 , 用科学发展观去探讨

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只有这样 , 才能走出一条促使饮

水安全工程持续良性运行的新路 , 才能保证国家不

进行二次投资和重复建设。

(责任编辑 　陈海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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